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 臨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本市105學年度補助各校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實施計畫辦理
二、錄取類別與員額： 
	類     別
	員           額
	說明

	
	正  取
	備  取
	

	臨時特殊教育
教師助理員
	2名
	擇優備取若干名
	1.時薪制，每小時新台幣133元。如遇學
  校假日活動(校慶、運動會)須配合加
  班。
2.聘期自105年11月4日至105年6月
  30日止。
3.需投保勞保，健保可自由選擇。



三、資格條件：
1. 品行端正，具有愛心、耐心、同理心與服務熱忱，能接受及願意照顧身心障礙學生者，並能配合學校需要作任務分配及調整者。
2. 具特教服務相關資歷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優先僱用。
3. 聘任後須接受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教育訓練研習5小時。

四、工作內容：
1. 學生生活自理(如廁清潔、用餐、刷牙打掃……等)
2. 學生在校期間課程與參加各項活動安全維護(教室轉換、體育課、家政課、朝會、校外教學、校慶運動會…等)
3. 依據任課教師需求，協助指導學生學習、評量與參與各項課程活動。
4. 配合專業團隊建議，協助學生簡單復健活動與生活輔具使用
5. 協助教師處理偶發事件（如：哭、鬧、傷、送醫）。
6. 每日工作內容上網填寫簡易工作紀錄。

五、學校資訊：
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51號蘭雅國中(天母大葉高島屋旁)輔導室特教組湯組長2832-9377#330

六、報名與甄選：
報名時間於105年10月31日(星期一) 上午8點起至10點止，請親自至1樓特教組辦公室找特教組長報名。報名時須檢交檢驗表件，驗證表件資料無誤後直接進行口試。(若報名日無法親自前往報名，可事先來電特教組湯組長另約時間報名口試)

七、報名驗證表件：
1. 國民身分證。(繳交影本請用A4紙影印，正本驗後發還)
2. 徵選報名表(附件一)。

八、放榜與報到
1. 105年11月2日(三)下午5點前於本校網站公布。http://163.21.26.20/enable01/
2. 正取人員請於105年11月4日(五)當日上午9:00~10:00止至特教組辦公室報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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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105學年度第1學期 臨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報名表
	基


本


資


料
	姓     名
	
	電話
	
	照


片
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
日期
	
	婚姻
狀況
	□已婚 □未婚
	

	
	通訊地址
	
	

	
	學     歷
	       學校           科系
	

	
	專長興趣
	
	

	
	經    歷

（重要參考資料請詳細寫）
	服務機關學校
	職      稱
	工作性質
	起 訖 年 月 日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	自我介紹

	

	經審定為：
□正取  名
□備取  名
□不錄取
	總分

	
	

	□甄選報名表請先填妥（須貼照片）
□繳交身分證含正本及影本（使用A4紙），正本驗後發還。
□請親自或委託報名（通訊報名不予受理）。
	審核簽章






